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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市补充工伤保险合作协议

甲    方：
法定代表人：
地    址：
联系电话：

乙    方：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：
地    址：
联系电话：
根据《河南省补充工伤保险试点实施办法》规定，甲乙双方在自愿、平等、协商的基础上，就开展XX市补充工伤保险业务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 乙方在甲方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服务大厅设置补充工伤保险窗口，办理补充工伤保险咨询、承保、变更、理赔等业务。乙方所必需的办公设备自行解决。
第二条  乙方在甲方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，协助甲方做好工伤保险相关业务服务。工作人员在岗期间接受甲乙双方双重管理，工作人员违反甲方工作纪律的，乙方应当及时更换工作人员。
第三条  乙方根据甲方工作需要，及时协助甲方开展工伤认定、待遇拨付等工作。
第四条  乙方在甲方各级社会保险经办窗口公开办理指南，实行“一次性告知制”、“首问负责制”和“限时服务承诺制”等。
第五条  乙方要为投保单位提供优质服务，优化经办流程，方便快捷支付各项待遇，提供相关政策的咨询等服务，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，推进补充工伤保险可持续发展。
第六条  乙方年中和年终对补充工伤保险运行情况各进行一次分析总结，于当年  月  日前和次年  月  日前向甲方提供书面分析报告。
第七条  乙方依据《河南省补充工伤保险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办理补充工伤保险保费收取和待遇支付，不得自行提高或降低保费标准，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有关规定以及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双方合同约定，确保待遇按标准及时支付。
第八条  甲方协同乙方组织召开参保单位政策宣讲会，双方联合印制、发放补充工伤保险宣传资料，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向参保单位宣讲补充工伤保险相关政策。
第九条  甲方向乙方提供国家、省、市工伤保险政策法规，以及工伤保险参保、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定、待遇支付等数据，涉及个人信息的，乙方应当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相关规定，违反有关规定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。
第十条  甲乙双方均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要求单位参加补充工伤保险。
第十一条  甲乙双方可根据上级政策的调整、上级主管单位的要求或补充工伤保险的运行情况适时提出协议变更、补充或终止。
第十二条  甲乙双方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网络对接、信息共享、信息安全、网络设备使用等工作。
第十三条 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依法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十四条 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十五条  本协议有效期为两年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(或授权人)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第十六条 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贰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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